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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华宇工学院文件 
鲁华宇院政字〔2021〕30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
 
 
 
 

山东华宇工学院 
2021 年人才引进考核奖励办法 

 

为深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，根据学校“十四五”时期发展主

要目标任务和 2021 年主要工作，按照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要

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为进一步推进师资队伍建设，落实校院两级

管理，充分发挥教学单位人才引进的主体作用，鼓励广大教职工

积极参与人才引进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奖励对象 

（一）奖励个人。设立“个人贡献奖”，奖励为学校积极引

进全职高层次人才的教职工。 

（二）奖励团队。设立“团队贡献奖”，根据本年度专任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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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引进数量、结构和本科专业生师比等指标的达标情况，对完成

较好的教学单位给予相应奖励。 

二、考核奖励标准 

（一）个人贡献奖。奖励标准按照《山东华宇工学院高层次

人才引进考核奖励办法》(鲁华宇院政字〔2019〕7 号)执行。 

（二）团队贡献奖。根据各教学单位专任教师净增数量和任

务指标达成情况予以奖励。全职教师奖励标准为 1000元/人，根

据人才引进难易程度，设置奖励系数，专业课全职教师奖励系数

为 1.2，通识课全职教师奖励系数为 1.0。外聘兼职（兼课）教

师奖励标准为 500 元/人。 

根据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要求，各教学单位确保在 2021

年 8 月底前完成本单位专任教师的引进任务。对计划达成率不超

过 100%的，按照实际达成率核算奖励；计划达成率在 100%（含）

—120%（含）的，按照达成率 100%核算奖励；对计划达成率高

于 120%的，超出部分不予核算奖励。核算方式如下： 

三、申报程序 

（一）奖项申报。符合条件的个人填写《山东华宇工学院人

专任教师类别 奖励核算公式 

全职教师 

专业课全职教师=（1-8）月份全职教师净增数量*1000元/人*1.2*计划达成率 

通识课全职教师=（1-8）月份全职教师净增数量*1000元/人*1.0*计划达成率 

外聘兼职 

（兼课）教师 
（1-8）月份外聘兼职（兼课）教师净增数量*500 元/人*计划达成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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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引进工作“个人贡献奖”申报表》，单位审核后交人事处。“团

队贡献奖”由人事处进行核算。  

（二）组织审核。经人事处审核后，报送学校招聘工作领导

小组审批。 

（三）核发奖金。学校审批通过后，于年底前核发奖金。 

四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实施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1.山东华宇工学院人才引进工作“个人贡献奖”申报表 

2.2021 年各教学单位专任教师引进任务指标 

（另行下发）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华宇工学院  

2021 年 4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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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 

山东华宇工学院 

人才引进工作“个人贡献奖”申报表 

申报人  性别  出生年月  

职称  职务  入职时间  

所在部门  联系电话  

在人才引进

工作的 

主要业绩 

（可加附页） 

 

所在部门 

意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

年   月   日 

人事处 

审核 

 

 

负责人签字：  

年   月   日  

学校招聘工

作领导小组

审批 

 

 

领导小组组长签字：  

年   月   日 
 


